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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南藥理大學圖書資訊館委託代借圖書資料作業要點
民國114年4月17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
1、 嘉南藥理大學王趁紀念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便利本校教師（含專任及兼任教師）進行學術研究與教學活動，並協助於特殊情況下順利借閱館藏資源，特訂定「嘉南藥理大學圖書館委託代借圖書資料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2、 委託人如欲委託他人代借圖書資料，應填妥「嘉南藥理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代借委託書」，連同本人之識別證或借書證一併交予被委託人，由其持至本館辦理借書手續。委託人無需親自到館填寫委託書。
3、 被委託人應為本校教職員工、學生，或持有本館借書證之眷屬或助理。辦理代借時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
(1) 委託人之識別證或借書證。
(2) 被委託人之識別證、學生證或本館發給之借書證。
(3) 填妥之代借委託書正本。
4、 被委託人代借圖書資料後，應將「借書清單」轉交委託人存查。委託人務必確實核對借閱資料，以免衍生借閱責任爭議。
5、 委託書僅限使用一次，完成借書後即由本館收回備查。日後如需再次委託，須重新填寫新委託書辦理。每份委託書不得重複使用或以影本代替，影印件恕不受理。
6、 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